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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学生公寓燃气设备维保项目进行公开采购招标，特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1．              投标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行政楼B111室）
2．              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3月10日12：0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              开标时间和地点：2017年3月中旬，采取公开开、评标，地点：校资产处。
4．              开、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5．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请在2017年3月10日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
6．              本招标方地址：上海市龙腾路333号    邮编：201620
7．              联系人：高丹    电话：021-67791477
8.    合格的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其他资质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应的经营范围；
(2）投标人须具有省级或直辖市级燃气器具安装维修许可证；
(3）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未受到监管机构处罚、无重大金融、财经违法行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内部管理规范、控制制度严密，具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保密措施。
9.    提供招标文件的材料 
1). 供应商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2)．税务登记证副本；
3).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4). 燃气器具安装维修许可证；
5).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6). 被授权人身份证。
第二部分   技术需求
1、 燃气热水器维护范围及数量：
1、松江大学城学生公寓三期26号，计54台。松江大学城学生公寓四期23、24号，27号至30号，33号至36号,39号至42号计656台。

2、设备总数量：能率1090FEX-1、林内热水器共计710台。
3、维护内容

（1）每年对每台热水器进行二次的维护保养，春天及秋天各一次 。   

（2）热水器的日常维修，备足零件，设立维修点提供24小时驻点式服务，随叫随到。每天派出二名维修师傅进行巡视，发现问题及时修复，以保证学生正常使用热水器。

（3）在巡视中教导学生及宿管员热水器正确使用方法及发生漏气等意外时的紧急避险措施。

（4）提供每年一次燃气管道安检服务（与松江燃气公司配合完成）。费用由中标方支付。                                                               

4、服务质量。 

主动维护，提高服务意识，主动进行燃气热水器巡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保证广大师生正常使用燃气热水器，同时以能率品牌“因为专业，所以信赖”为宗旨，主动与宿管部领导沟通，认真遵守和执行学校相关制度，员工进楼必须带工作证件，维修人员保证24小时开机，接到电话及时排除故障，保证学生正常使燃气热水器

5、考核要求，按照工作制度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总体管理与服务的满意率达到98%，设备维修与保养完好率达到98%。

6、配备日常的固定报修电话和手机电话，确保24小时开通。费用自理。

7、安全责任，中标方如违反安全操作制度及相关的操作制度所造成的人身安全事故、设备损坏等均有中标方负责赔偿。

8、维保服务方式为包工包料。

9、维修保养公司每次维修保养后应提交书面维修保养报告（工作单）给甲方，双方签字存档；维修保养合同期满后，维修保养公司应向招标方提交详细的维修保养报告、维修保养月、季、年报表，检测、试验记录和统计资料等。

10、各次检测、检查、试验必须具有使用部门和维修保养公司双方代表签字方能认可。

11、招标方提供中标方办公场所，员工住宿自行解决。

12、中标单位维修工具、劳动安全用品自行解决。
13、本项目合同不得转让、不得分包。
2、 服务时间：一年（自然年）

